晋城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事项服务指南
    一、实施部门
   晋城市农业农村局。

    二、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事项
    三、适用范围

晋城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查处农业领域行政违法行为。

 四、执法依据
1.公共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2.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3.畜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蚕种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宠物饲料管理办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批准文号管理办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4.农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业机械维修管理条例》《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
5.渔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渔业行政处罚规定》《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6.其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承办机构

晋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六、办理流程
(一)简易程序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现场检查：2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后，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开展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2.处罚决定：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盖有本机关印章的《当场处罚决定书》，当场送达当事人；执行行政处罚决定，执法人员按期报备；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书。
3.结案归档：案卷装订归档。

(二)一般程序
1.现场检查：2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后，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开展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需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制作《证据先行登记审批表》，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后，下达《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需要抽样取证的，制作《抽样取证凭证》；需要查封（扣押）的，制作《查封（扣押）审批表》，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后，下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并制作《查封（扣押）现场笔录》。
2.立案调查：符合立案条件的，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制作《立案审批表》，经农业执法机构负责人和本机关负责人同意后立案。立案审批通过后，对案件进行调查，执法人员可依法采取查阅、复制书证和其他有关材料、询问当事人或者其他与案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在一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材料等措施。于7个工作日内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理，需要检验、检测、鉴定、评估的，应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行，并将结果告知当事人。
3.调查终结：案件调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应根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提出处理建议，并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一般案件由农业执法机构综合科进行案件审核，提交案审小组讨论后，报请局机关负责人审查；符合《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听证条件，且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案件，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拟作出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理意见的，报本机关办公室进行法制审核，经集体研究讨论决定后，报请局机关负责人审查。

4.事先告知：案件处理意见通过审批后，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等较重农业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收到告知书三日内提出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予以复核；当事人在收到告知书五日内提出听证的，本机关组织听证，进入听证程序。
5.处罚决定：本机关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执行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本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6.结案归档：制作结案报告，案卷装订归档。
七、办理时限
线索核查时限：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相关材料之日起七日内予以核查，由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立案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七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处罚案件时限：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调查取证困难等需要延长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延期后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    

八、结果送达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行政处罚结果。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受送达人拒绝接受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相关规定送达。

九、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一）当事人向晋城市农业农村局进行陈诉申辩、申请听证。

（二）当事人向晋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和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咨询方式
咨询：晋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电话咨询：0356-6995077

十一、监督投诉渠道
（一）监督机构：晋城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二）电话投诉：0356-6995515   

0356-6995591

十二、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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